
2021 年渑池县农机补贴操作流程

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按照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先购后补、

县级结算、直补到卡”方式实施。购机者自主选择购买机具，

按市场化原则自行与农机产销企业协商确定购机价格与支

付方式，并对交易行为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可能发生的纠纷承

担法律责任。购机行为完成后，购机者自主向县农机总公司

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，签署告知承诺书，承诺购买行为、

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，按相关规定申办补贴。

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按以下流程操作。

（一）发布实施规定。县农机总公司、财政局按职责分

工和有关规定发布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、操作程序、补贴

额一览表、补贴机具信息表、咨询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。

（二）受理补贴申请。全面实行办理服务系统常年连续

开放，方便购机者随时在线提交补贴申请、应录尽录，加快

实现购机者线下申领补贴“最多跑一次”“最多跑一地”。农

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数量达到当年可用资金（含结转资金和

调剂资金）总量 110%的，应及时发布公告，停止受理补贴申

请。

（三）审验公示信息。县农机总公司按照相关要求，对

补贴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核，对补贴机具进行核验。县

农机总公司在收到购机者补贴申请后，对因资料不齐全等原



因无法受理的，应注明原因，并按原渠道退回申请；对符合

条件可以受理的，完成相关资料审核与机具核验工作，并分

批次在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公布补贴申请信息。

（四）兑付补贴资金。县财政局审核县农机总公司提交

的资金兑付申请与有关材料，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向符合

要求的购机者兑付资金。严禁挤占挪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。

因资金不足或加强监管等原因需要延期兑付的，应告知购机

者。补贴申领原则上当年有效，因当年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

够、办理手续时间紧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，可在下一个年度

优先兑付。

补贴政策全面实行跨年度连续实施，除发生违规行为或

补贴资金超录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购机者提交补贴申请，

且补贴机具资质、补贴标准和办理程序等均按购机者提交补

贴申请并录入办理服务系统时的相关规定执行，不受政策调

整影响，切实稳定购机者补贴申领预期。购机者对其购置的

补贴机具拥有所有权，自主使用，可依法处置，若存在争议，

由县农机购置补贴补贴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。


